
国务院关于提高商品零售营业税税率的通知

（1993 年4 月12 日）

国务院决定，从 1993 年 5 月 1 日起提高商品零

售的营业税税率。现通知如下：

一、“商品零售”营业税的税率，由 3% 提高到

5% ；“其他饮食业”营业税的税率，由 3% 提高到

5% 。

二、继续执行国有粮食企业按国家平价零售粮

食、食油免税的规定。“八五”期间，对粮价放开地区

的国有粮食企业，按地方政府定价零售的粮食、食

油，也继续给予免税照顾。

三、继续执行零售农业生产资料免征营业税的政

策。

四、“商品零售”营业税税率提高以后，从事批零

兼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将批发业务和零售业务分别

记帐、分别核算。税务机关分别依照“商品批发”和

“商品零售”的税率计算征收营业税。对不按规定分别

记帐、分别核算的，一律按“商品零售”5% 的税率计

算征收营业税。

五、提高商品零售营业税税率是一项重要的工

作，牵涉面广，请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统筹安排好各

项工作，保证提高商品零售营业税税率工作顺利进

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扩大清产核资试点工作有关政策的通知

（1993 年 5 月18 日）

根据国务院关于“八五”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

产核资工作的部署，1993 年各地区和国务院各部门

将选择若干单位（重点是大中型企业）进行扩大清产

核资试点工作。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和《 全

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搞好扩大清

产核资试点工作，经国务院批准，现就有关政策通知

如下：

一、企业主要固定资产价值重估后，经过验收核

实，相应调整固定资产帐面价值（包括原值和净值），

并按重估后的固定资产价值以《 企业财务通则》和分

行业的企业财务制度规定的折旧率计提折旧资金。对

按此规定计提折旧有困难的企业，可以根据具体情

况，分步实施。

二、对清理出来的一九九一年度以前发生的企业

潜亏，要单独列帐反映，按照财政部、原国务院经贸

办《关于认真清理和处理预算内国营工交企业潜亏的

通知》（﹝92﹞ 财工字第 213 号）的规定处理。企业

因此由虚盈实亏成为明亏的，其占用的银行贷款，银

行不按挤占挪用加收利息。按上述规定仍无法自行消

化的企业潜亏，经各级财政部门（资产管理部门）审

核批准，由企业冲销公积金，不够部分冲销资本金。

三、对清理出来的预算内国有工业生产企业（含

交通运输和森林工业部门的工业生产企业）一九九一

年以前发生的产成品资金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原国务院经贸办《关于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

库存产成品挂帐停息处理办法的通知》（银传

（1992）26 号）的规定处理。

四、对清理出来的因客观原因造成的企业固定资

产、流动资产和专项资产损失，按现行批准权限，经

审核后可以冲减企业的公积金，不够部分冲销资本

金，并报同级政府财政部门（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五、对清理出来的企业亏损挂帐，属于财政应补

未补的，由各级财政部门按规定逐年补足；属于超计

划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的，按照《 企业财务通

则》和分行业的企业财务制度规定，由企业制定补亏

计划，在五年内用企业实现利润弥补。

六、对清理出来的 1991 年以前由于不可抗拒的

客观原因造成的企业贷款损失，企业确实难以归还，

已实际成为呆帐的，由开户银行审查，按银行贷款呆

帐冲销的审批处理程序，经各有关银行总行、财政部

汇总审核后报国务院批准，可作为银行的呆帐损失，

冲减银行的呆帐准备金。属于政府（省、部级以上）

制定政策失误造成的贷款呆帐损失，应按规定审查程

序，经有关银行总行汇总，报国务院批准后作银行呆

帐损失处理。

七、因处理清产核资有关问题而减少企业利润，

对职工效益工资影响较大时，允许企业在留用资金中

调剂解决，但不能用折旧资金解决工资、奖金问题。

八、清产核资试点企业计提的折旧资金，报经财

政部批准，自批准之日起免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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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预算调节基金。

九、在清产核资期间，清理出来的企业各项帐外

资产和没有按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规定办理手续购置

的物品，要及时入帐。对此，在财务检查和审计中一

般不再追究违纪责任。

十、对部分由于基建还贷任务重，又需要重点支

持发展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近期内解决亏损挂帐和

资产损失确有困难，经国家计委、财政部专项审核批

准，凡是由国家拨改贷投资和基本建设基金贷款安排

的，可将这部分贷款余额挂帐停息。

在清产核资后，企业必须严格执行《企业财务通

则》、《 企业会计准则》和分行业的企业财务会计制

度，企业的资产损失要及时计入当期损益，不准再出

现新的挂帐和潜亏。

扩大清产核资试点工作，对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

营机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意

义。各地区、各部门要在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切实

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有关方面要相互配合，扎扎

实实地做好试点工作，为全面开展清产核资工作奠定

基础。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筹集三峡工程建设基金的通知

（1993 年 6 月14 日）

为了筹集三峡工程建设资金，经国务院批准，财

政部、国家计委、能源部、国家物价局于 1992 年 12

月联合发出《 关于筹集三峡工程建设基金的紧急通

知》（〔 92〕财工字 576 号），规定从 1992 年开始，

全国每千瓦时电力征收三厘钱作为三峡工程建设基金

（以下简称“三峡基金”）。“通知”下发后，各地“三峡基

金”的征收入库工作进展缓慢，有些省（区）要求免

交甚至出现拒交的现象，致使“三峡基金”不能及时到

位，影响了三峡工程准备工作的顺利进行。为此，经

国务院同意，特通知如下：

一、三峡工程是一项造福于子孙后代的跨世纪工

程，需要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要从大局出发，服从国务院的决定，严格

按照《关于筹集三峡工程建设基金的紧急通知》中第

二条规定的范围征交“三峡基金”，不得以任何理由减

免或缓征。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力局和电力部所属

各电管局要在每月终了后十日内，将“三峡基金”就地

上缴中央金库。对 1992 年和 1993 年 1 至 5 月份应

交而未交的“三峡基金”，必须在今年6 月底以前彻底

交清，不得拖欠。否则，要追究有关部门主要领导人

的责任。

三、各有关银行对电力部门入库的“三峡基金”要

及时汇入中央总金库，不得滞留和挪用。

四、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的中

央企业财政驻厂员处，要真正担负起“三峡基金”的征

收管理和监缴、催缴任务，使“三峡基金”及时、足额

入库。

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电力、计划部

门要密切配合，采取有力措施，做好“三峡基金”的征

收工作。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确保完成今年国库券发行任务

和做好兑付工作的通知

（1993 年 6 月 15 日）

今年我国国库券发行任务已下达到各地，但发行

情况并不好。为确保完成今年国库券的发行任务，积

极做好到期国库券的兑付工作，经国务院批准，现就

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根据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要保证今年

国库券发行任务的完成，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这项工

作作为政治任务来抓，并切实细致地做好工作”的要

求，各地区、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这项工

作，对本地区国库券发行任务的落实情况进行一次全

面检查，保证各种促销措施真正到位。

二、今年国库券发行任务已全部列入预算，个别

地区有困难的，可在省内调剂解决，中央一律不调减

任务。国库券发行截止日期为6 月底，少数确有困难

的可以推迟到 7 月 15 日。

三、要充分发挥组织认购和柜台销售的主渠道作

用，切实解决群众买国库券难的问题。各地要将国库

券任务具体落实到厂矿、企业、机关团体和各金融机

构，积极做好宣传动员工作，组织群众认购。各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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